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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框架下透视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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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客观存在的分歧，综合考虑各种相关情况，和平解决东海划界争议，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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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是中国大陆东岸与太平洋之间的一个半

封闭海，西接中国、东邻日本的九州和琉球群岛、北

濒韩国的济州岛和黄海，南以台湾海峡与南海相

通，总面积约为75万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末，

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周边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

源以来，中日两国间东海海底资源争端浮出水面。

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双方在

东海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分歧日渐突出，争端

愈演愈烈。

一、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海海域的资源勘探

开发备受瞩目。1961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院地质

学家埃默里和日本东海大学新野弘通过二战期间

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到的海底资料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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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首次暗示东海海域的钓鱼岛周边可能蕴藏石油

资源o[¨1967年，二人又在《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

地层与石油远景》研究报告中确认黄海、东海及南

海大陆架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1968年在联合国亚

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资助下，埃默里和新野弘等

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地质专家对东海和黄

海进行了实地勘测，在其后发表的技术调查报告

(“埃默里报告”)中明确指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

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饶的石油储藏地之

一”。[2]一时间，国际石油资本纷纷聚焦东海海域，

而石油资源极其短缺的日本、韩国等东海周边国家

和台湾地区更是捷足先登，迫不及待地在东海大陆

架上划定了石油采矿区。到1970年9月底，日本、韩

国和台湾地区分别与美国等国际石油资本在东海海

域设定了17块采矿区，其中仅有4块矿区未出现重

叠，[31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随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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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架原本是地理学上的概念，通常是指大陆

海岸向海延伸到大陆坡为止的一段比较平坦的海

底区域。1945年美国把地理学上的大陆架概念引伸

到法律领域，主张处于公海之下的大陆架底土和海

床的自然资源应由沿海所在国进行管理。[4]1950年

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研究大陆架的法律问题。1958年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大陆架公约》首

次明确了国际法上的大陆架概念，并且规定了相邻

和相向国家间的大陆架划界原则。即“邻接海岸但

在领海以外之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

度不逾二百公尺，或虽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水深度仍

使该区域天然资源有开发之可能性者”。“(1)同

一大陆架邻接两个以上海岸相向国家之领土时，其

分属各该国部分之界线由有关各国以协议定之。倘

无协议，除因情形特殊应另定界线外，以每一点均

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

等之中央线为界线；(2)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毗邻

国家之领土时，其界线由有关两国以协议定之。倘

无协议，除因情形特殊应另定界线外，其界线应适

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

相等之原则定之”。【51

自1973年联合国又召开了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并于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由17部分320条和9个

附件构成，内容涉及海洋法的各个主要方面，明确

规定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域的

法律地位和制度。但是，由于各国对海洋划界原则

分歧较大，并出现了意见完全相左的“公平原则”

集团和“中间线”集团，在此情况下，《公约》采取

了折中办法，对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大陆架划界，

笼统地规定为“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

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蚓

1974年，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本与韩

国签订了《日韩南部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日本

根据“中间线”方法，韩国依据自然延伸原则所划

定的“共同开发区”深入到了中国主张的大陆架权

利范围之内，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多次抗议。口1

1978年，中日两国开始就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进行

磋商，但因双方对东海海域的权利主张、划界原则

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嘲

近年来，中国在东海海域相继发现了多个油气

田，并在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所谓“中间线”中方一侧

进行了开发，引起日本异乎寻常的关注。日本方面要

求中方提供勘探资料，又授权帝国石油等民营公司

对东海大陆架进行开发，这当然是中国所不能接受

的。东海海域的划界问题引发中日双方政府和民间

争论不休，已经成为阻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

不同权利主张

中日间的大陆架最大宽度为325海里，最小宽

度167海里，一般宽度为216海里，这就在客观上造

成了两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导致双

方在海域权利主张上出现相互对立。

1．中国的划界立场与主张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没有加入1958年《大陆架

公约》粤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后，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审议

工作。1972年，中国政府代表安致远在联合国海底委

员会上首次提出了平等协商的海洋划界原则。[1伽

1978年4月，当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围绕

海域划界是采取“公平原则”还是“中间线”方法而

陷入争执时，中国代表指出，“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只

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

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确定为划界原则。海

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方法

能够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时，有关国家可以通

过协议加以使用。但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

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圳

强调了中国在海洋划界中的原则立场是公平合理、

共同协商。

1982年12月，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1996年5月，正式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8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代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并

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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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

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海土；如果从测算领

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缘的距离不足200海

里，则扩展至200海里”。明确了中国对大陆架的权

利主张是基于自然延伸标准。关于海域划界原则，

该法进一步强调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

则以协议划定界限。”[1幻

就东海海域而言，中国认为东海大陆架无论从

地形、地貌、地质上都与中国大陆有着连续性，是中

国大陆在水下的自然延伸，中国大陆的大陆架终止

于冲绳海槽。即：中国在东海海域的权利主张是自

然延伸，冲绳海槽是中日东海划界的天然分界线。

2．日本的划界立场与主张

日本是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的与会国，但

并未签署《大陆架公约》。1974年lO月联合国第三

次海洋法会议讨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时，日本认为

深度标准和自然延伸将会减少国际海域，导致不

公平结果，为此主张大陆架的最大宽度不应超过

200海里，明确反对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o[埘在

讨论海洋划界问题时，日本加入了等距离“中间

线”集团。

1983年7月，日本签署《联合国海洋公约》，并

开始对其周边海域进行外大陆架调查。1996年6

月，日本国会通过《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

“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

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为200海

里的线以内的区域，包括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不

包括领海)。如果专属经济区外部界线的任何部分

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是一条其每一点同日本领海

基线的最近点和与日本海岸相向的其他国家的领

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线)，中间线(或者是

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线)将代替那条

线。”“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

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

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底及其底土。如果大

陆架的外部界线的任何一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

线(或者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线)将代

替那条线。，，[埘表明了日本对大陆架的权利主张是

基于200海里距离标准。

具体到中日东海划界问题，日本认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是以大西洋的地形地貌为

参照而制定的，并不适用于地形复杂的东海及太平

洋海域。具体到东海海域，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属于

共同大陆架，冲绳海槽只是两国自然延伸之间的一

个偶然凹陷，不能中断两国大陆架的连续性。[1目基

于此，日本主张中日东海划界应忽视冲绳海槽的法

律效力，具体的划界方法应按照等距离标准以“中

间线”确定界线。[1司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的权利主张和

划界原则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首先，在大陆架权

利主张上：中国主张自然延伸标准，而日本主张距离

标准。其次，在划界原则上，中国主张适用公平原则，

日本则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第三，在是否共

架问题上：中国认为冲绳海槽无论在地理地形地貌

和地质构造上，都具有把东海陆架、陆坡与日本琉球

群岛分开的明显特征，在大陆架划界上具有特殊意

义，是划界应该的考虑重要因素。日本认为冲绳海槽

仅是两国大陆边缘延伸中偶然的凹陷，日本的200

海里大陆架要求不受其影响，冲绳海槽的法律因素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时应不予考虑。

三、中日东海权利主张与划界原则

的国际法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每个沿海国都对其

近海区域拥有权利。当有关各方的权利主张发生冲

撞时，应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

1．从大陆架权利制度上，“自然延伸”原则优

越于“距离标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第1款对大陆架

作了如下定义，“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缘的

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

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关于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公约》第76条第5款规定，“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

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公

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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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提出了自然延伸和200海里距离两个概念，为

地理有利和不利的沿海国规定了不同的权利基础。

但是，在自然延伸与200海里距离之间的关系

上，自然延伸标准居于首要地位，距离标准则处于

从属地位。这是因为《公约》第76条第1款前半部

分首先明确的是“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后半部分中的

200海里距离，是考虑大陆架宽度不足200海里的

沿海国利益而规定的。而第4款和第5款有关划定

大陆架外部边界的两种方法，也是从自然延伸原则

出发，宽大陆架沿海国根据其地理和地质特征选择

其最大限度的大陆架界限。至于第3款和第6款有

关深海洋脊和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规

定，更是从地质构造上来区分是否构成陆地领土的

自然延伸。

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对

自然原则的科学性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指出，

“国际法赋予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系基于沿海国

对陆地的主权，它的存在是根据事实从开始就有

的⋯⋯。简言之，这是一种固有权利。行使这一权

利，既不必经过任何特别的法律程序，也不需要履

行任何特别法律行为。”[1羽在1982年突尼斯一利比

亚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再次提到“自然延伸是所

有权惟一基础的原则”，并明确指出，《海洋法公

约》(草案)第76条第1款第一部分陆地领土的自

然延伸是主要标准，200海里距离在一定条件下是

沿海国的权利基础。国际仲裁庭在1985年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案中认定，距离标准没有背离自然

延伸标准，而只是缩小了它的范围。[1明

不可否认，国际法院在审理《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通过后的第一个大陆架案例——利比亚／马耳

他大陆架案时把自然延伸标准和距离标准都说成

是“大陆架法律概念的基本因素”，并指出“在200

海里以内的，作为大陆架而提出权利主张的任何海

床区域，其权利只能依据提出权利主张的国家从其

海岸量起的距离来决定，而这些区域的地质的或地

貌的特征是完全无关紧要的。”[2羽但这不能成为否

认自然延伸作为主要标准的有力证据。因为国际法

院在该判决书中还同时指出，“尽管由于法律和实

践的原因，距离标准现在必须适用于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但这并不表示自然延伸概念现在已为距离

概念所取代，它只意味着在大陆边外缘距岸不足

200海里时，自然延伸部分地为离岸距离所决定，【2u

这一论断是以有关当事方海岸间的距离不足200海

里为前提的，那么，如果一国的大陆架超过200海

里，其权利基础显然是自然延伸，而非距离标准。

从东海海底的地形、地质、地貌等特征来看，东

海大陆架都与中国大陆有着连续性，是中国大陆领

土在水下的自然延伸。据地质学家考察，冲绳海槽大

致方向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南北长1100公里，最宽

处150公里，最窄处30公里，面积约lO万平方公

里。海槽北浅南深，最大水深达2719米。[2羽就是说，

冲绳海槽天然地构成了东海大陆架与琉球群岛的分

界线。嘲因此，中国在东海海域主张的大陆架范围只

有到冲绳海槽，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

大陆架定义。换句话说，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大陆架权

利基础只有采用“自然延伸”标准才符合国际法原

则。如果采用距离标准，则势必将东海大陆架分割成

“内大陆架”和“外大陆架”，这与大陆架定义的精

神完全不符，从而有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尽管1996年颁布的《专属

经济区与大陆架法》规定了“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

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

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线以内的海底及底

土”。但是，如前所述，200海里距离应是沿海国领土、

“全部自然延伸”的结果，是在不妨碍其他国家“自

然延伸”的情况下，由本国决定的。日本的大陆架法

只援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对其有利的部分，

即撇开了“自然延伸”这个大陆架制度赖以存在的

基础，而仅强调距离标准。日本以对本国有利的解释

制定国内法律，反过来又以国内立法曲解《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反映了其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2．从划界原则上．“中间线”方法缺乏法理依

据，公平原则才符合国际法精神

国家间的海上分界线从来都是通过协议或由第

三方解决，而不能仅仅依据个别国家在其国内法中

表现出的意志决定。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尚未划界，

日本在媒体上炒作的所谓“中间线”只是其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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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对中国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日本在其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

规定，日本与海岸相向国家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划界采用“中间线”方法，即“每一点同日本领

海基线的最近点和与日本海岸相向的其他国家的

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线”。很明显，日本是

参考了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划界规定。但是，

该《大陆架公约》提出的“中间线”划界方法，并没

有赋予一般国际法原则的地位，且并非是惟一的划

界方法，它特别强调了必须与协商决定、特殊情况

结合起来考虑。

国际法院在1969年对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

指出，“等距离标准并非是大陆架划界的绝对原则，

即便是在《大陆架公约》中也是有关国家进行协商

或优先考虑特殊情况之外的一个特例，除条约当事

国外，在其后的国家实践及有关协定中并没有成为

统一的依据，在国际习惯法上并不成熟。换句话说，

等距离标准并不是国际习惯法，《大陆架公约》生

效后并没有广泛付诸于各国实践；不考虑争端地区

的特殊情况，机械地运用等距离标准，划界就会出

现不自然，也不能达到公平结果。”酬也就是说，等

距离中间线是用以公平解决划界问题时所采用的

一种方法，而不是较其他方法有特权地位的方法。

如果运用“中间线”方法能够取得公平结果，那么，

这种方法是可以适用的，而如果达不到公平结果，

则要采取其他方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第l款规定，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

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的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

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这段文字尽管并没指明具

体的划界原则，但却明确指出了海洋划界所要达到

的根本目的是公平解决争议。国际法院在1982年

突尼斯一利比亚大陆架案中指出，“可以适用大陆

架区域划界的原则和规则是那些适合于导致公平

结果的原则和规则。”国际法院进一步阐述了公平

原则的含义，指出，“原则总是从属于目标，一项原

则的公平性质必须根据其取得公平结果的实用性

而予以评价。‘公平原则’一词不能被抽象地加以

解释，它与可能取得公平结果的原则和规则是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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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绷这表明，国际法院对公平原则的阐释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中国坚持按照

公平原则进行划界的主张是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

现。而日本不与中国协商，擅自以“等距离”方法在

地图上划出一条“中间线”作为东海的“既定”边界

线强加给中国，显然违背了国际法的公平原则。中日

在东海海域的地理地形地质有着显著差别，这种差

别构成日本不能使用“等距离标准”划定“中间线”

的重要“特殊情况”。东海西侧是中国长达3200多

公里的连续海岸线，其中仅杭州湾北纬300以南段即

达900公里；东侧是日本的琉球群岛，50个小岛中的

岛间距离远者达100海里以上，海岸线总长度约

1235公里，其中吐噶喇群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先

岛群岛面向东海的海岸线总长度为380公里。在北

纬300以南海域，如果按照海岸的一般走向测算中日

海岸线，中日两国大陆架的比率约为64．3：35．7。[26]

与此同时，冲绳海槽也应看作是构成东海海域不能

适用“等距离中间线”的另一个特殊情况。在这种不

均衡的地理条件下，日本以“等距离中间线”平分东

海海域大陆架显然不符合国际法的有关准则。

四、解决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努力方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海域划

界出现争端时尽可能以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中日

两国作为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和东亚地区两个负责

任的大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为此，双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采取务实态度，尊重

对方的权利主张，承认客观存在的分歧，综合考虑各

种相关情况，和平解决东海划界争议。

第一，在划界问题尚未最终解决之前，中日双方

应首先考虑共同开发，它既符合国际法和平解决争

端的原则，也符合两国的实际利益。《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83条第3款对“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

陆架界限的划定”规定，“在达成第1款规定的协议

以前，有关各国应给予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

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

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碍最后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中国对外关系专论

界限的划定。”中日两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有义

务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在过渡期内切实可行的临时

安排。比如，首先确定权利主张重叠海域(争议海

域)，在缔结划界协定前双方均不得在争议海域进行

与海底资源有关的任何活动。其次可考虑在争议海

域内建立共同开发区并划分若干个小区域，避开钓

鱼岛等容易引起争议的海域，各小区域内可适用不

同的法律，执行不同的石油开采、管理和分配制度

等。从小区域入手，培养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互信

基础和合作经验，然后再扩大共同开发合作区域。

第二，东海大陆架争端若经过长期外交努力仍

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话，双方亦可考虑选择采用司

法途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海洋划

界应首先由有关各方协商，以协议划界。也就是说，

海洋划界要最大限度地尊重有关各方的选择，只要

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无论采取怎样的划界方法，当

事方若能接受，就是最合理和公平的。如果有关国

家在合理的期限内不能就划界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那么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海洋

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法庭等《公

约》规定的强制程序解决。仅以国际法院为例，截止

到2005年底已受理了10宗涉及海洋划界问题的

案件，另有3宗尚在审理之中。应该说，这些法律机

构在解决国家间海洋划界纠纷的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经验，总体而言，能够依据国际法并考虑到当事

国的相关各种因素。而且，从客观实际看，中日两国

因存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纠葛，双方国民感情异

常复杂，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任何细微动作都可能给

两国关系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对中日双方而言，以

法律手段解决东海划界争端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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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谢晓光 从国际政治视角看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的解决 -学理论2008,""(6)
    东海划界争议问题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国际政治原因,明确了中日在解决东海划界问题应该遵循的

国际政治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思想对我国和平解决东海争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原则的实

际应用是两国的现实选择.

2.学位论文 李洋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与中日能源合作 2006
    2005年，东海划界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日方借春晓油气田即将投产之机，以所谓国际法依据和“吸管效应”指责中方侵害其海洋权益。

东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所以东海划界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两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还涉及到两国根本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使得这一问题时刻

牵动着中日两国政府和国民敏感的神经。

    目前中日关系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东海划界争端的升级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东海划界争端是中日能源争端的一个缩影，中日在能源领域面临着

共同的困境，两个能源需求大国在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领域，双方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这就需要两国以合作代替竞争，改善双方乃至东北亚的能源安全状况，消除造成地区紧张局

势的因素，实现共赢。

    在内容上，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日东海争端的起因和现状，接着第二部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主张用自然延

伸原则划分东海大陆架的合理性；第三部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通过分析中日东海之争的深层原因以及日本对华能源政策的转变；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了

解决东海问题的前景，提出共同开发是解决问题的现实和合理途径；第五部分从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挖掘中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如果中日两国陷

入了能源“竞争过度症”，不仅不利于双方获取本国所需的能源，反而会引起双方的政治摩擦，危及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3.期刊论文 东海划界问题的国际法评析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22(3)
    东海划界是中日矛盾焦点之一,其原因是双方划界的标准不一.公平原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等距离中间线原则是公平原则的一种特例.东海大陆架

的特殊地理状况和冲绳海槽的存在确定了双方应按照以自然延伸为基础的公平原则划界.成比例原则也是体现公平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否认在部分

海域有适用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的可能.通过协商谈判或提交国际法院裁判等渠道尽早划界是解决矛盾的理想办法.共同开发是当前解决争执的最佳过渡安

排.

4.期刊论文 高健军.Gao Jianjun 从新海洋法看中日东海划界问题 -太平洋学报2005,""(8)
    中日划界应当通过协定实现,谈判过程中双方应抱着取得积极成果的真诚意愿,并做出必要的让步.就划界实体法而言,由于冲绳海槽中断了两国间的

自然延伸,因此不应使用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作为两国间东海大陆架的界线,否则就是对中国主张的直到冲绳海槽构成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这一

权利的否定.另一方面,鉴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各种情况,公平的划界要求将其加以忽略.

5.学位论文 张成付 从国际海洋去看中日海权之争 2006
    中日之间的海权争夺绵延上千年，日本为了争夺霸权，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同大陆上原有的帝国争夺霸权。中国在清政府及其以后，由于政府腐败等

，日本处于海权争夺的优势地位。那么二战后，由于《联合国海洋法》的颁布、东海能源开发等，中日之间围绕东海划界等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角逐。在

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开发东海能源，从而使东海划界问题越来越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在东海划界上，日本主张采取中间线的方法来解

决东海划界，用中间线来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在钓鱼岛问题在坚持是其固有领土之外，还曲解国际法，认为钓鱼岛可以拥有200海里的海

洋权益。日本还主张冲绳海槽是中日大陆架上的一个偶然凹陷，不能作为中日大陆架上的天然分界线。在冲之鸟岩礁问题上，日本坚持其拥有200海里的

海洋权益。与日本主张有巨大的分歧，中国主张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和自然延伸原则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主张用公平原

则来解决。在大陆架上问题上，主张用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来解决分歧。在钓鱼岛问题上，除了坚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之外，依据国际法

，钓鱼岛不能拥有200海里的海洋权。在冲绳海槽的作用上，中国主张因为它的深度是2940米，其深度足以表明是中日大陆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在冲之

鸟问题上，中国主张它不过是个礁石，无法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而取得200海里的海洋权益。由于中日之间存在历史等问题，使得两国在双边解决东海划界

上裹足不前，任何一国所做的让步都会在国内引起震动。为了更好的解决两国分歧，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笔者主张用国际法的方式来解决两国分歧

。另外台湾问题也是中日海权争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鉴于其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篇幅问题等，笔者在在分析中日之间的海权争夺问题上，只是

分析东海划界、钓鱼岛以及冲之鸟岩礁问题。

6.期刊论文 张良福.Zhang Liangfu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 -太平洋学报

2005,""(8)
    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根据大陆架是大陆领土延伸的原则,中国对整个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东海大陆架

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为避免中日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

针来处理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以及关于海洋科考通报、海洋法磋商、渔业协定、东海沉船事件等进行了一

系列的交涉与磋商,坚定地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和在东海的海洋权益,同时反复强调指出:维护东海稳定,避免矛盾升级,实现互利双赢对中日双方

都有利.

7.学位论文 董先雨 中日东海划界国际法分析 2008
    东海是中国、日本两国领土环绕下的一个半封闭海。“通称“东中国海”，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北起中国长江口北岸到韩国济州岛一线，与黄海

毗邻，东北面以济州岛、五岛列岛、长崎一线为界，南以广东省南澳岛到台湾省本岛南端(一作经澎湖到台湾东石港)一线同南海为界，东至日本琉球群

岛。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日本琉球群岛和九州岛之间。”①近年来中日两国就东海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问题纠纷不断，矛盾日益加深。日本就中日东

海划界提出所谓的中间线划界原则，并指责中国在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吸走了属于日本的资源，并且制造中国向东海扩张的舆论，企图造成国际影响

，得到国际的舆论支持。“2004年7月初日本开始在东海尚有争议海域进行石油天然气的资源调查及探测预备工作”，②更有甚者，日本加强在争议地区

的军事活动，使中日东海划界问题近一步的恶化，也给中日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最近中日有关东海问题的谈判中，都因双方的分歧太大

，而无法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在中日两国就大陆架石油开发出现争议的情况下，韩国也悄悄加入到黄海大陆架石油资源竞争者的行列。③中日能源争端

还会影响南海的海洋划界问题。因此，妥善处理中日在东海的冲突，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院相关判例的分析，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中日的这场冲突。中日东海问题的划分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关系到

我们国家的实际利益，也关系着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特别是最近几年中日双方在东海划界方面的争执愈演愈烈，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是

中日政府和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人希望能通过本课题的论述把自己的浅见表达出来，为更好地通过国际法律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一点个人的努力。首

先，本文对东海划界的背景及现状进行简单的介绍。主要包括东海的地理位置、战略意义、中日关系以及划界面临的问题。同时以国际法理论剖析了双

方各自的划界主张。并对这些主张进行理论分析，考查其可行性及其适用后可能产生的一些结果--好的或者坏的。其次，通过对历史事实及经验的分析

，找出对解决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的有用的借鉴意义(主要以国际上已经公认的判例为基础，结合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历史文化背景和近代的国际关系。

)。最后，结合国际法原理对东海划界提出自己的观点。

8.期刊论文 鞠海龙.张三保.Ju Hailong.Zhang Sanbao 对中日东海划界的现实思考--从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视角 -社会主义研究2006,""(3)
    东海划界争议问题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外交思想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中争议问题的基本战

略.在新形势下探讨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原则的实际应用,对于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实现东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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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期刊论文 金永明.Jin Yongming 东海划界争议解决路径研究 -上海经济研究2008,""(8)
    关于东海问题的争议突发后,为合理解决该争议引发的争端,中日迄今已进行了十一次磋商,但双方在东海划界适用的原则上仍存在严重对立与分歧

,同时,双方均对钓鱼列岛主张权利,致使争议海域无法确定,显然,要最终合理解决东海问题,还有很大的难度.当前,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避免双方在东

海问题上引发的冲突,我们必须寻求合适而可行的解决途径,而临时安排包括共同开发就是一项值得推进而深化的措施,本文对此予以研究.

10.学位论文 郑秋 论冷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2007
    安全一般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和生命条件的无忧和放心，是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一种自信，安全又是一种客观

存在，是具有对抗一切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实实在在的保障，总之，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国家安全则是指一个国家不存在来

自其他国家的威胁，也没有对其他国家的恐惧感。

    安全是国家对外交往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安全困境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国家对这一首要目标的追求，而且还会制约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描述国家因安全疑惧而陷入两难困境的一个概念。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哲学、均势理论和博弈论是安全困境的三大理

论基石。安全困境的作用机理实质上就是国与国之间疑惧与实力的相互加强。

    中日两国同为东亚乃至世界重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真诚的友谊，也有过残酷的战争。近20年，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一方面努力

在谋求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僵化和顽固，这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日本今后战略走向的疑虑。日本

政府不但不对那段侵华史深刻反省，反而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甚至指责中国的历史教育。中日两个国家国民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敌意不

断加剧，从而使各自对对方军力的增长充满疑惧，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的危险性有加剧之势。陷入这种困境不仅对双方的战略利益造成直接伤害，也对

区域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中国威胁论”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疑虑”是其舆论表现；中日在国际角色和地区主导权方面的较量是其

政治表现；双方的军事疑虑是其军事表现；对于能源的争夺与贸易摩擦是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实力对比

变化、情绪化因素、历史认识分歧及具有代表性的钓鱼岛、东海划界及台湾问题等等。

    要走出安全困境必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进行探索。博弈论和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对安全困境的解决有各自的观点。从博弈论角度，安全

困境可以通过加强沟通建立安全合作来解除，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也认为安全困境通过合作是可以解决的，但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不可解决的。要

解决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必须结合中日关系现实，除了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分歧问题、领土资源争端问题、台湾问题等外，重要的是

要加强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日两国合则双赢，利涉多方，斗则俱伤，泱及邻里。在新的世纪里，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永不

再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如何做到这一点，则要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既要重视当前阻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各种摩擦

和矛盾，也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认清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演变，超越情绪化倾向，更为冷静和客观地把握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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